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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UIFENG RENEWABLE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27）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補充公告

終止收購長城華冠股本權益及訂立注資協議

茲提述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向長城華冠注資，其
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向長城華冠注資的若干補充資料。

注資的理由及禆益

認購協議乃長城華冠T系列融資（「T系列融資」）的一部分。本公司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向長城華冠支付人民幣20百萬元認購款。簽訂認購協議之後，長城華
冠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與一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Mountain Crest Acquisition 
Corp. IV（「特殊目的收購公司」）簽署合併協議，旨在令長城華冠於美利堅合眾
國（「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合併事項」）。長城華冠正在就合併事項進行重組，
需終止認購協議，並由與T系列融資的所有投資者簽訂的注資協議所取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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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認為，合併事項將透過於資本市場籌資，提高長城華冠的實體價值，助力
長城華冠營運，從而使身為股東的本公司受益。因此，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承德
瑞風簽訂注資協議，以履行本公司於認購協議下的合約義務。由於注資協議及
認購協議均屬T系列融資項下事項，因此注資協議下長城華冠的估值及其他條
款應與認購協議保持一致。所有投資者於T系列融資的每股價格均為人民幣2.5元。

根據合併協議，經長城華冠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協定的長城華冠的交易前權
益值為12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83億元），可作出若干調整，由於特殊目的收
購公司尋求的市銷率（「P/S」）倍數較可比公司的平均市銷率倍數9.86倍折讓約
60%，應用於長城華冠的估計二零二三年收益310百萬美元時即為3.9倍。

董事認為，經計及認購協議前長城華冠經營規模縮減及不良財務表現後，T輪
融資的估值已有所折讓。儘管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競爭可能會愈發激烈，但長
城華冠的前途K50於二零一八年首次發佈，是中國第一輛量產的全電動超級跑
車，表明長城華冠在電動汽車量產方面比其他運營歷史較短及╱或尚未達到
量產的電動汽車公司具有先發優勢。長城華冠亦可從全球電動汽車市場的增
長中獲益。

有關長城華冠的資料

長城華冠並無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審計報告。就合併而言，長城華冠
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審計報告。根據長城華冠提供的資料，本公司
公告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存在差異的原因主
要是由於根據審計師的審查，對長城華冠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管理
賬目進行了若干調整。有關調整與在建工程、存貨、固定資產、負債撥備及其
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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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長城華冠及其附屬公司分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資料（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單位：美元）
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虧損 85,735 67,571
除稅後虧損 85,735 67,571
負債淨額 133,592 206,804

長城華冠正在尋求獲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上市批准。長城華冠預期於二
零二三年上半年於納斯達克上市。

上述披露的額外資料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任何其他資料。本補充公告是對該
公告的補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志祥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志祥先生（行政總裁）、寧忠志先生、李天海先生及彭子瑋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森林先生、屈衛東先生及胡曉琳女士。


